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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市加强城区内新建住宅小区 

配套环卫设施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 

  

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相关单位： 

《吉林市加强城区内新建住宅小区配套环卫设施建设

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遵照执行。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3 月 19 日 

  

  

  

吉林市加强城区内新建住宅小区 

配套环卫设施建设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新建住宅小区环卫设施建设和管理，根

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城镇环境卫生设

施设置标准》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环卫设施包括生活垃圾转运设施

和垃圾收集设备，包括配套生活垃圾转运站（箱）、垃圾

桶、果皮箱、水冲洗公共厕所等。 

第三条  在进行城市新区开发或旧城区改造时，规划部

门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城市环境卫

生专项规划，将环卫配套设施建设统筹纳入主体工程建设

同期规划。 



第四条  规划部门要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因地

制宜、建改并重、方便群众、卫生适用、经济美观”的原

则，依据环卫设施设置标准，编制新建或改造居民区环卫

配套设施专项规划，建设费用应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第五条  居民区规划设计完成后，由城乡建设部门对施

工图进行审查，环卫设施设计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办理施

工图纸审查手续，以确保配套环卫设施同步规划，设计到

位。 

第六条  环卫设施必须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交付使用。建设单位需严格按照规划内容实施

工程建设，不得随意变更或取消环卫设施建设内容。 

第七条  市、区两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随时跟踪

监督环卫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和情况，对擅自改变规划设

计、取消环卫设施建设内容的，责令开发建设单位按规划

方案限期整改，确需改变环卫设施设计方案的，需经原规

划设计部门批准。 

第八条  城市环卫设施建设需严格执行国家、行业确定

的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一）公共厕所。按照《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要求：“每个居住区都应依据“全面规划、合理布局、改

建并重、卫生适用、方便群众、水厕为主、拆旱补水、有



利排运”的原则，按照每平方公里 3—5座的密度设置公厕

设施，建筑面积应为 30—60 ㎡/座，公共厕所外墙与相邻

建筑物距离一般不应小于 5.0m，周围应设置不小于 3.0m 的

绿化带。分散开发、面积较小的居住区，应根据周边公厕

分布情况合理规划设置公厕设施。” 

（二）垃圾收集转运站。按照《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

置标准》要求：“每个新建、扩建住宅小区均应设置垃圾

收集转运站。垃圾收集转运站规模需根据居住区设计居民

人口数确定。设计居民人口 1万人以下的转运站建筑面积

不小于 80 平方米（含环卫管理间、卫生间）；设计居民人

口在 1万人以上的转运站建筑面积不小于 120 平方米（含

环卫管理间、卫生间）。” 

第九条  新建住宅小区环卫设施必须保证设施内供排

水、供电、供暖等设施配套齐全。 

第十条  新建住宅小区项目竣工后，由市环卫行政管理

部门负责对新建环卫设施进行专项验收，建设标准和建设

规范不符合规划设计的，不能交付使用。开发建设单位需

在限定期限内予以整改，相关费用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

新建住宅小区环卫设施专项验收合格后，由开发建设单位

将其权属移交市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再由市级环境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相关单位实施管理。 



市级和区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城市环卫设

施档案和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未经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擅

自改变环卫设施用途，不得侵占、损坏、拆除、迁移、封

闭环卫设施。确需拆除的，开发建设单位需事先提出拆迁

方案，经市规划和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开

发建设单位或管理单位按照“先建后拆，谁拆谁建，拆一

补一”的原则进行再建，相关费用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临时停用、关闭闲置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

施、场所，须经城市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进行实

施，否则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